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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个人消费性
借款合同》

《本金最高额
抵押合同》

《本金最高额
保证合同》

1 高喜尉舒

编号：2021 年
日 银 青 岛 个
消 借 字 第
11022024 号

编号：2021 年
日 银 青 岛 高
抵 字 第
1020002 号

编号：2021 年
日 银 青 岛 高
保 字 第
1020003 号

债权转让通知
高喜、尉舒：
  根据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李沧支行与债
权受让方青岛即墨创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署的《债
权转让协议》,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李沧支行
将其对高喜、尉舒享有的全部权利(包括但不限于全
部借款本息、费用和所有担保权益等)依法转让给债
权受让方青岛即墨创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。现公告通
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该债权转让的事实。据此，请借
款人及担保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按下列清单向债
权受让方履行还款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。若借款
人、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、变更工资卡、改制、
歇业、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,请
相关承债主体、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。 公告清单

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李沧支行　 2026 年 2 月 3 日

债权转让通知
张雯：
　　根据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与债权受
让方青岛即墨创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署的《债权转
让协议》,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将其对张
雯享有的全部权利(包括但不限于全部借款本息、费
用和所有担保权益等)依法转让给债权受让方青岛即
墨创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。现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
该债权转让的事实。
　　据此，请借款人及担保人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按
下列清单向债权受让方履行还款义务或相应的担保
责任。若借款人、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、变更工
资卡、改制、歇业、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
等情形,请相关承债主体、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。

公告清单

　　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李沧支行
　　 2026 年 2 月 3 日

序号借款人 担保人
《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
院民事判决书》

1 张雯 张雯
编 号 ：（ 2 0 2 5 ）鲁 0 2 1 3 民 初
10801 号

声   明
  2023 年 4 月 12 日由韩炎言代

签的遗嘱；2023 年 6 月 9 日韩玮、韩

欣宏、韩炎言签署的放弃继承声明

书，由于韩云美未支付约定款项 50

万元，特此声明签订的遗嘱和放弃

继承声明书作废。

  韩玮 韩欣宏 韩炎言

  2026 年 2 月 3 日

  山东铭星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惠善军所持律
师执业证，执业证号：13713201110787718 ，流水号：
NO . 11462337 ，不慎遗失，声明挂失。

遗 失 声 明
2026 年 2 月 3 日

青岛市市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送达公告
  当事人：邓晨航、张海琴；住所：青岛市市北区瑞
海北路 23 号 21 号楼 102 户。你在市北区瑞海北路 23
号 21 号楼 102 户用砖混材料建设院墙，圈占靠近海
边的室外空间，长 18 . 1 米，宽 16 米；并下挖院内地下
公共空间，上述行为未办理相关审批手续，违反了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，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四条规定，
本机关作出并依法送达了《限期拆除决定书》(北综法
限拆决字[2025]第 2000153 号)，发布了《限期拆除公告》
(北综法限拆公字[2025]第 3000153 号)，你在法定期限
内提起行政诉讼，被市北区人民法院驳回，但未履行
该行政决定。本机关于 2025 年 11 月 11 日催告你于十
日内自行拆除开挖地下公共空间建设的建筑物及建
设的围墙，你仍未履行拆除义务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八条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于
2026 年 2 月 9 日起依法对开挖地下公共空间建设的
建筑物及建设的围墙予以强制拆除。自本公告发布之
日起满 30 日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
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府申请
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青岛市市北区人
民法院(或青岛铁路运输法院、黄岛区人民法院、城阳
区人民法院和胶州市人民法院)提起行政诉讼。本机
关联系人：孙鲁宁、杨陆瑛;本机关地址：青岛市市北
区傍海中路 11 号;联系电话：58901188 。
 青岛市市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6 年 2 月 3 日


